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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13354—1992《液态胶粘剂密度的测定方法 重量杯法》,与GB/T13354—1992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文件的适用范围(见第1章,1992年版的第1章);

b) 增加了取样(见第4章);

c) 增加了试验环境条件(见5章);

d) 将原方法“重量杯法”更改为“密度杯法”,增加了密度杯的容积规格和容积校准,更改了试验结

果的计算方法(见6.1,1992年版的第3章~第5章);

e) 增加了压力杯法、振荡管法、李氏瓶法和浮力法(见6.2~6.5);

f) 更改了试验报告要求(见第7章,1992年版的第6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胶粘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健研检测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有限

公司、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元本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百安兴新材料有限

公司、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惠州市美信电子有限公司、厦门大学、安东帕(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梅特

勒托利多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飞扬骏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哥俩

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河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省科学院石油化学研究院、厦门市政工程

研究所有限公司、福建融诚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福建

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厦门宏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捷、兰扬华、潘行星、沈雁、甘勇强、王振华、季军宏、林锡安、缪策、陈维斌、

曾碧榕、朱婉琼、刘梅、谭月敏、邬茳、乔雪冬、何爱民、杨艳晶、黄明东、林石狮、李丹丹、曾兵、林美、赖聪龙、
林俊强、李佳霖、陈燕平。

本文件于1992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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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粘剂密度的测定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测定胶粘剂密度的密度杯法、压力杯法、振荡管法、李氏瓶法和浮力法。
本文件适用于液态和固体(含粉末状、膏状)胶粘剂密度的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943 胶粘剂术语

GB/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20740 胶粘剂取样

3 术语和定义

GB/T2943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取样

按GB/T20740的规定进行胶粘剂取样。

5 试验环境

5.1 实验室环境应保持温度为(23±2)℃,相对湿度为(50±5)%。若样品对湿度敏感,应记录实际湿

度并评估其影响。

5.2 样品标准试验温度为(23±0.5)℃;采用非标准温度时,实际温度偏差应不超过±0.5℃。若样品

易挥发、快速固化或多组分样品需混合后试验,可调整温度条件并在报告中注明。

5.3 应保持实验室空气洁净,必要时使用透明防尘罩覆盖试验区域;如涉及易燃、有毒或腐蚀性物

质,操作应符合实验室安全规范(如通风、个人防护和火源管控)。

6 试验方法

6.1 方法1:密度杯法

6.1.1 原理

将待测样品装满密度杯,通过测得密度杯内样品的质量和校准后的密度杯容积计算样品的密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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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时忽略空气浮力对称量结果的影响。本方法适用于液态和膏状胶粘剂密度的测定。

6.1.2 主要仪器设备

6.1.2.1 密度杯

广口金属密度杯(含杯盖),容积可为37mL、50mL、100mL。密度杯的容积应每季度校准一次,或
使用满50次后校准(以先到者为准)。

6.1.2.2 天平

精度0.001g。

6.1.2.3 恒温设备

恒温箱、恒温水槽、恒温室或带有手套箱和观察窗的恒温称量系统,控温精度应不超过±0.5℃。

6.1.3 试验

6.1.3.1 平行测定

平行进行2次测定,每次测定前重新取样。

6.1.3.2 恒温处理

将待测样品和密度杯在恒温设备中放置至少1h。

6.1.3.3 称量前准备

将密度杯从恒温设备中取出。若为恒温水槽,擦干密度杯(含杯盖)内外水渍。

如使用恒温称量系统或恒温室,则忽略该步骤。

6.1.3.4 加样前称量

称量空密度杯(含杯盖)质量(m1),精确至0.001g。

6.1.3.5 试样制备

将待测样品缓慢注满密度杯,不应产生气泡。盖上密度杯杯盖,擦去杯盖下方及小孔溢出的样

品,擦干密度杯及杯盖外部残留样品。

6.1.3.6 加样后称量

称量注满样品的密度杯(含杯盖)质量(m2),精确至0.001g。

6.1.3.7 清洗

将使用后的密度杯(含杯盖)清洗干净并干燥。

6.1.3.8 密度杯容积校准

用在试验温度下已知密度的液体对密度杯容积进行校准。按公式(1)计算密度杯在试验温度下的

容积。2次测定结果之差不大于0.005mL,校准结果取2次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按GB/T8170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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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至小数点后2位(0.01mL)。

Vd=
m'2-m1

ρw

…………………………(1)

  式中:

Vd———密度杯容积,单位为毫升(mL);

m'2———注满已知密度的液体的密度杯(含杯盖)质量,单位为克(g);

m1———空密度杯(含杯盖)质量,单位为克(g);

ρw ———在试验温度下已知的液体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注1:23.0℃时,用于校准的纯水(GB/T6682二级以上)密度ρw=0.9975g/cm3。

注2:本文件中密度单位统一采用克每立方厘米(g/cm3)。1g/mL=1g/cm3,能直接等同使用。

6.1.4 试验结果

按公式(2)计算在试验温度下样品的密度。2次测定结果之差不大于0.005g/cm3,试验结果取2次

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按GB/T8170修约至小数点后3位(0.001g/cm3)。

ρ1=
m2-m1

Vd
…………………………(2)

  式中:

ρ1 ———密度杯法测得样品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m2———注满样品的密度杯(含杯盖)质量,单位为克(g);

m1———空密度杯(含杯盖)质量,单位为克(g);

Vd———密度杯容积,单位为毫升(mL)。

6.2 方法2:压力杯法

6.2.1 原理

通过加压活塞压缩样品排除气泡,测定压力杯内样品质量与容积的比值,计算样品的密度。计算时

忽略空气浮力对称量结果的影响。本方法适用于不易消除气泡的液态和膏状胶粘剂密度的测定。

6.2.2 主要仪器设备

6.2.2.1 压力杯

中空不锈钢圆筒(以下简称“圆筒”)安装有连接压紧手柄的加压活塞,连接活塞的螺丝上的限位扣

在圆筒内达到标称容积(100mL)时限制活塞继续移动,圆筒顶部2个接口分别连接压力表和减压阀。

压力杯结构示意图见图1。压力杯的容积应每季度校准一次,或使用满50次后校准(以先到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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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 ———进料口压紧手柄;

2 ———进料口密封盖;

3 ———上密封圈;

4 ———压力表接口;

5 ———减压阀接口;

6 ———圆筒;

7 ———下密封圈;

8 ———活塞;

9 ———限位扣;

10———活塞手柄。

图1 压力杯结构示意图

6.2.2.2 天平

精度0.001g。

6.2.2.3 恒温设备

同6.1.2.3。

6.2.3 试验

6.2.3.1 平行测定

平行进行2次测定,每次测定前重新装填样品并加压。

6.2.3.2 恒温处理

将待测样品和压力杯(活塞移动到圆筒的最底部)在恒温设备中放置至少1h。

6.2.3.3 称量前准备

将压力杯从恒温设备中取出。若为恒温水槽,擦干水渍。
如使用恒温称量环境,则忽略该步骤。

6.2.3.4 加样前称量

称量空压力杯质量(m3),精确至0.001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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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5 试样制备

从压力杯进料口装填样品至溢出,封闭顶盖;旋转手柄加压至(1.0±0.1)MPa,待减压阀排液后停

止加压。擦去压力杯外壁的残留样品,清洁压力杯外表面。

6.2.3.6 加样后称量

称量注满样品的压力杯质量(m4),精确至0.001g。

6.2.3.7 清洗

释放压力倒出样品;拆卸压力杯,清洗干净并干燥。

6.2.3.8 压力杯容积校准

用在试验温度下已知密度的液体对压力杯容积进行校准。按公式(3)计算压力杯在试验温度下的

容积。2次测定结果之差不大于0.005mL,校准结果取2次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按GB/T8170修

约至小数点后2位(0.01mL)。

Vp=
m'4-m3

ρw

…………………………(3)

  式中:

Vp———压力杯容积,单位为毫升(mL);

m'4———注满已知密度的液体的压力杯质量,单位为克(g);

m3———空压力杯质量,单位为克(g);

ρw ———在试验温度下已知的液体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6.2.4 试验结果

按公式(4)计算在试验温度下样品的密度。2次测定结果之差不大于0.01g/cm3,试验结果取2次

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按GB/T8170修约至小数点后2位(0.01g/cm3)。

ρ2=
m4-m3

Vp
…………………………(4)

  式中:

ρ2 ———压力杯法测得样品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m4———注满样品的压力杯质量,单位为克(g);

m3———空压力杯质量,单位为克(g);

Vp ———压力杯容积,单位为毫升(mL)。

6.3 方法3:振荡管法

6.3.1 原理

U型振荡管的振荡频率与其质量呈函数关系。振荡管密度计根据固定容积的振荡管填充样品前

后频率变化自动计算样品的密度。本方法适用于液态胶粘剂密度的测定。

6.3.2 主要仪器设备

配置如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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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测量池:控温精度为±0.1℃;

b) 振荡装置:安装便于观察内部情况的透明玻璃U型振荡管;

c) 进样系统:手动进样装置(注射器)或自动进样装置(可配置空气泵、注射泵和/或蠕动泵等);

d) 数据输出系统:精度为0.0001g/cm3;

e) 清洗和干燥系统。

  注:配备带有参比测量池、自动气泡检测与报警系统、黏度校准及大气压力修正功能的仪器能够提高准确度。

6.3.3 试剂和耗材

6.3.3.1 标准密度液

纯水(符合GB/T6682中二级及以上),20%酒精、异辛烷或氟油等认证标准密度液。

6.3.3.2 清洗液

应根据样品性质选择合适的清洗液,确保进样系统和振荡管洗净无样品残留。

6.3.4 试验

6.3.4.1 平行测定

平行进行2次测定,每次测定前重新取样。

6.3.4.2 仪器准备和校准

仪器准备和校准步骤如下:

a) 开机预热,检查U型振荡管是否清洁和干燥;

b) 测量池达到预设温度后,读取空管状态下空气密度数值;

c) 注入纯水,检查振荡管内无气泡后读取密度值;若与在试验温度下纯水的理论值偏差超过

0.0002g/cm3,使用2种不同的认证标准密度液进行多点校准。

6.3.4.3 进样

通过导液管自动进样或采用注射器手动进样,观察振荡管内样品,不应产生气泡。

6.3.4.4 数据读取

待测量池温度稳定至试验温度后,开启振荡器,记录密度稳定值(ρ3),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6.3.4.5 清洗和干燥

清洗和干燥步骤如下:

a) 使用注射器或自动进样器将样品排空或回收;

b) 清洗振荡管至无残留;

c) 开启清洗系统手动或自动对振荡管进行干燥处理;

d) 读取空管状态下空气密度数值;当空管密度值与6.3.4.2b)试验结果一致时,表明已清洗干净

并干燥完全。

6.3.5 试验结果

2次测定结果之差不大于0.0005g/cm3,试验结果取2次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按GB/T817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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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约至小数点后4位(0.0001g/cm3)。

6.4 方法4:李氏瓶法

6.4.1 原理

用置换液充分浸润样品,通过测量样品排开的置换液的体积确定样品的体积。样品质量与对应体

积相除即可计算样品的密度。计算时忽略空气浮力对称量结果的影响。本方法适用于粉末状、颗粒状

和片状胶粘剂密度的测定。

6.4.2 主要仪器设备

6.4.2.1 李氏瓶:李氏瓶(又称李氏密度瓶),为细长颈具塞玻璃平底瓶,瓶颈中下部有一球形容积腔,瓶
颈上标有0mL~1mL和18mL~24mL刻线之间的容量为24mL,刻线以下总容积250mL,刻度精

度0.1mL。在试验温度下校准合格。

6.4.2.2 天平:精度0.001g。

6.4.2.3 恒温设备:采用恒温水槽,控温精度不超过±0.5℃。

6.4.2.4 试验筛:根据样品特性选用合适规格(如孔径为0.90mm的方孔筛)。颗粒状和片状胶粘剂需

研磨成粉状后过筛。

6.4.2.5 磁力搅拌机。

6.4.3 置换液

密度小于样品且能完全润湿样品,不与样品发生反应且不使样品溶胀或溶解。

  注:加入合适的润湿剂(如0.1%十二烷基硫酸钠)有助于消除气泡。

6.4.4 试验

6.4.4.1 平行测定

平行进行2次测定,每次测定前重新取样。

6.4.4.2 样品处理

样品用试验筛除去大颗粒,可结合研磨去除结块或制成粉末。对样品进行干燥处理时应控制温度

和时间,防止样品分解。热敏性样品应在60℃以下或真空干燥。

  注:常见的干燥方案:样品在(105±5)℃下干燥2h,转移至干燥器冷却至室温。

6.4.4.3 试验步骤

6.4.4.3.1 向李氏瓶装入磁力搅拌子,缓慢注入置换液至0mL~1mL初始刻度线区间。

  注:沿玻璃棒缓慢注入置换液,以避免液体沿瓶壁残留。

6.4.4.3.2 盖上瓶塞,将李氏瓶在恒温水槽中放置至少1h。

6.4.4.3.3 取出李氏瓶,在5s内读取置换液初始体积(V1)(0mL~1mL刻度读数),随后用滤纸沿细

长颈内壁擦拭未与液面接触的残留置换液。

6.4.4.3.4 称取样品加入李氏瓶中,直至液面达到刻度18mL以上;记录加入的样品质量(m5),精确至

0.001g。

6.4.4.3.5 开启磁力搅拌机,将样品和置换液混和均匀。

6.4.4.3.6 采用缓慢旋转和反复摇动等方法消除置换液及试样表面气泡。

  注:使用超声振荡或真空脱气能够有效消除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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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3.7 盖上瓶塞,再次将李氏瓶在恒温水槽中放置至少1h;取出李氏瓶,在5s内读取加入样品后

置换液的体积(V2)(18mL~24mL刻度读数)。

6.4.4.3.8 试验后将李氏瓶清洗干净并进行干燥,确保样品和置换液无残留。

6.4.5 试验结果

按公式(5)计算在试验温度下样品的密度。2次测定结果之差不大于0.02g/cm3,试验结果取2次

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按GB/T8170修约至小数点后2位(0.01g/cm3)。

ρ4=
m5

V2-V1
…………………………(5)

  式中:

ρ4 ———李氏瓶法测得样品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m5———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

V2 ———加入样品后置换液的体积(18mL~24mL刻度读数),单位为毫升(mL);

V1 ———置换液初始体积(0mL~1mL刻度读数),单位为毫升(mL)。

6.5 方法5:浮力法

6.5.1 原理

浸没在液体中的固体所受浮力等于其排开液体的重力。通过测量固体在空气中与浸没液体时的称

量值差,结合已知液体密度可计算固体密度,或通过已知固体密度计算液体密度。计算时忽略空气浮力

对称量结果的影响。本方法适用于无气孔不吸湿的固体(含膏状)和液态胶粘剂密度的测定。

6.5.2 主要仪器设备

6.5.2.1 天平

称量盘上连接称量支架的电子分析天平,精度0.001g。

6.5.2.2 恒温设备

同6.1.2.3。

6.5.2.3 浮力测量组件

浮力测量组件主要包括:

a) 浸渍容器:大口径透明容器;

b) 容器支架:承托浸渍容器的固定支架;

c) 挂篮:装载样品进入浮力液的金属构件,含实心上托盘和镂空下托盘及连接金属丝;当样品的

密度大于浮力液时,选择下托盘开口向上的正托盘承托液面下的样品;当样品的密度小于浮力

液时,选择下托盘开口向下的倒托盘将样品罩压在液面下;

d) 配重砝码;

e) 细丝:直径不大于0.6mm;

f) 标准体积球:已预先在试验温度下获得校准体积(Vc)的不锈钢球或玻璃球,规格10cm3,校准

扩展不确定度(k=2)不大于0.005cm3。

6.5.3 浮力液

浮力液应能完全润湿样品,不与样品发生反应且不使样品溶胀或溶解,其密度值来源及精度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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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要求:

a) 认证标准密度液:直接采用证书标称值(有效数字不少于5位);

b) 实验室测定密度的液体:按密度杯法(见6.1)测定的取3位小数,按振荡管法(见6.3)测定的取

4位小数;

c) 纯水:符合GB/T6682的规定,一级水/二级水有效数字取4位,三级水有效数字取3位。

6.5.4 试验

6.5.4.1 固体(含膏状)样品

6.5.4.1.1 平行测定

平行进行2次测定,每次测定前重新取样。

6.5.4.1.2 试验步骤

6.5.4.1.2.1 将样品、浮力液及浮力测量组件在恒温设备中至少放置1h后取出,浮力液通过适当方法

进行处理,以消除气泡。

  注:使用超声振荡或真空脱气能够有效消除气泡。

6.5.4.1.2.2 将容器支架放置于天平称量盘正上方,装有浮力液的浸渍容器放置于容器支架正中心。

6.5.4.1.2.3 选择合适的挂篮挂放在称量支架上,挂篮下托盘浸没入浮力液中。当测试黏性膏状样品

或颗粒状样品时,可将网格托板或网笼安放在下托盘上(方便移动或固定样品),并遵循下托盘的操作

规范。

6.5.4.1.2.4 天平除皮。在上托盘(始终处于非浸入区域)中称取不少于1.000g的样品;记录样品在空

气中的质量(m6),精确至0.001g。

6.5.4.1.2.5 将上托盘中的样品转移至下托盘,浸没入浮力液中;记录此时天平的质量读数(m7),精确

至0.001g。

6.5.4.1.2.6 当样品的密度小于浮力液时,如挂篮自重不足,则向其上托盘中添加配重砝码直至样品被

下托盘(选择倒托盘)罩压浸没入浮力液中。记录配重砝码质量(m8),精确至0.001g;记录此时天平的

质量读数(m9),精确至0.001g。

6.5.4.1.2.7 样品和下托盘浸没入浮力液中的深度应不少于1cm,不触碰容器;样品从恒温设备取出

后,应在3min内完成测定(使用恒温称量环境除外)。

6.5.4.1.2.8 试验结束后,应取出样品,并对浮力测量组件及相关附件进行清洗和干燥。

6.5.4.1.3 试验结果

6.5.4.1.3.1 结果表示

当浮力液采用认证标准密度液、经振荡管法(见6.3)测得密度的液体、一级水或二级水时,2次测定

结果之差 不 大 于0.005g/cm3,试 验 结 果 取 算 术 平 均 值,按 GB/T8170修 约 至 小 数 点 后3位

(0.001g/cm3);当浮力液采用经密度杯法(见6.1)测得密度的液体或三级水时,2次测定结果之差不大

于0.01g/cm3,试验结果取算术平均值,按GB/T8170修约至小数点后2位(0.01g/cm3)。

6.5.4.1.3.2 密度大于浮力液的固体(含膏状)样品的密度

按公式(6)计算试验温度下样品的密度:

ρ5=
m6×ρL

m6-m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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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ρ5 ———浮力法测得固体(含膏状)样品(密度大于浮力液)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m6———样品在空气中的质量,单位为克(g);

ρL ———浮力液在试验温度下的密度(按6.5.3测得),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m7———样品浸入浮力液时天平的质量读数,单位为克(g)。

6.5.4.1.3.3 密度小于浮力液的固体(含膏状)样品的密度

按公式(7)计算试验温度下样品的密度:

ρ6=
m6×ρL

m6+m8-m9
…………………………(7)

  式中:

ρ6 ———浮力法测得固体(含膏状)样品(密度小于浮力液)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m6———样品在空气中的质量,单位为克(g);

ρL ———浮力液在试验温度下的密度(按6.5.3测得),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m8———配重砝码质量,单位为克(g);

m9———当上托盘放置配重砝码且样品浸入浮力液时天平的质量读数,单位为克(g)。

6.5.4.2 液体样品

6.5.4.2.1 平行测定

平行进行2次测定,每次测定前重新取样。

6.5.4.2.2 试验步骤

6.5.4.2.2.1 样品、浸渍容器、标准体积球在恒温设备中至少放置1h后取出。

6.5.4.2.2.2 样品通过适当方法进行处理,以消除气泡。

6.5.4.2.2.3 用细丝连接称量支架,天平除皮。

6.5.4.2.2.4 用细丝连接标准体积球,称量标准体积球在空气中的质量(m10),精确至0.001g。

6.5.4.2.2.5 将容器支架放置于天平称量盘正上方;将装有样品的浸渍容器放置于容器支架正中心。

6.5.4.2.2.6 将标准体积球浸没入样品液面以下不少于1cm,不触碰容器;记录此时天平的质量读数

(m11),精确至0.001g。

6.5.4.2.2.7 样品从恒温设备取出后,应在3min内完成测定(使用恒温称量环境除外)。

6.5.4.2.2.8 试验结束后,取出标准体积球,并对标准体积球、细丝及浸渍容器等部件进行清洗和干燥。

6.5.4.2.3 试验结果

2次测定结果之差不大于0.005g/cm3,试验结果取2次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按GB/T8170修

约至小数点后3位(0.001g/cm3)。
按公式(8)计算在试验温度下样品的密度:

ρ7=
m10-m11

Vc
…………………………(8)

  式中:

ρ7 ———浮力法测得液体样品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m10———标准体积球在空气中的质量,单位为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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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1———标准体积球浸入液体样品时天平的质量读数,单位为克(g);

Vc ———标准体积球在试验温度下的校准体积,单位为立方厘米(cm3)。

7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样品状态(液态/固体等)及必要信息(名称、型号、生产日期等);

b) 本文件编号(GB/T13354—2025)及选用方法(方法1~方法5);

c) 试验日期、地点和试验人员;

d) 主要仪器设备名称及型号;

e) 设备校准及标准物质情况;

f) 样品的试验温度;

g) 实验室环境条件(实际温度、湿度及控制精度);

h) 样品的预处理过程(如有);

i) 试验结果;

j)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现象;

k) 对本文件方法的偏离说明;

l) 不确定度描述(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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